
沙鹿國小 112 年度寒假育樂營一覽表（1/30-2/3 共 5 天） 

上課

時間 
社團 招生對象 任課老師 上課地點 

上課 

費用 
備註 

08:30 

∣ 

10:00 

01 3D建構球 
暨魔術方塊 

10-20 人，不限年級 高嘉翊老師 0974-192514 育英樓 3 樓自然教室 A 500元 
3D 建構球代購價 900元，另收課本教材費 300
元，教具租借 600元 

02烏克麗麗 10-20 人，不限年級 曾恩耀老師 0976-390750 育英樓 3 樓自然教室 B 500元 自備樂器，樂器代購價 900元 

03造型氣球 A班 10-20 人，不限年級 張淑君老師 0925-616998 育英樓 3 樓自然教室 C 500元 
另收教材費 420 元（含打氣筒），A、B班作品
不重複 

04齒輪積木與 
桌遊大冒險 

10-20 人，不限年級 李玫璟老師 0912-761845 育英樓 3 樓英語教室 A 500元  

05創意 DIY手作 10-20 人，不限年級 林欣怡老師 0910-203363 育英樓 3 樓英語教室 B 500元 另收教材費 250 元 

06圍棋 10-20 人，不限年級 蔡國忠老師 0935-816986 育英樓地下室綜合教室 500元 另收教材費 250 元，棋具自備 

07漫畫教學 10-20 人，不限年級 王文宇老師 0955-451095 文薈樓 2 樓四辛教室 500元 自備鉛筆、簽字筆、彩色筆 

08桌球 A班 10-20 人，不限年級 石瓊芳教練 0910-528343 育英樓 4 樓 500元 自備球拍 

09籃球 A班 10-20 人，不限年級 劉桂婷教練 0933-646040 籃球場（靠近育英樓） 500元  

10跆拳道 10-20 人，不限年級 陳永鴻教練群 0935-714207 沙美活動中心 500元  

 

10:10 

∣ 

11:40 

11快樂小豎琴 10-20 人，不限年級 曾淑楨老師 0923-122889 育英樓 3 樓自然教室 B 500元 
另收教材費 150 元，上課時樂器由老師提供，
租借詳情，可與老師洽談（租借 500 元，抵押
金 1000元） 

12造型氣球 B班 10-20 人，不限年級 張淑君老師 0925-616998 育英樓 3 樓自然教室 C 500元 
另收教材費 420 元（含打氣筒），A、B班作品不
重複 

13 科學探究與實作 10-20 人，1-3年級 李玫璟老師 0912-761845 育英樓 3 樓英語教室 A 500元 另收教材費 800 元 

14西洋棋 10-20 人，不限年級 蔡國忠老師 0935-816986 育英樓地下室綜合教室 500元 
另收講義費 250 元，西洋棋講義+西洋棋棋具附
紙棋盤=500元 

15美術 10-20 人，不限年級 王佩于老師 0958-917220 文薈樓 2 樓四辛教室 500元 
自備鉛筆、橡皮擦、描邊筆、蠟筆或彩色筆、
水彩用具 

16桌球 B班 10-20 人，不限年級 石瓊芳教練 0910-528343 育英樓 4 樓 500元 自備球拍 

17空手道 10-20 人，不限年級 蔡宗南教練 0922-700807 育英樓 4 樓 500元 新生需購置認證道衣代購價 1200元 

18籃球 B班 10-20 人，不限年級 劉桂婷教練 0933-646040 籃球場（靠近育英樓） 500元  

19競技啦啦  10-20 人，3-6年級 林秉毅教練 0939-030329 育英樓地下室大展間 500元  

20直排輪 10-20 人，不限年級 陳昱安教練群 0937-943571 操場 500元 器材代購價 4000元，請在 1/19前連絡教練 

 

※報名注意事項： 

1.請於 111/12/17(六)上午 8:00～111/12/19(一)上午 08:00，由家長自行上網報名。 

報名網址 https://reurl.cc/VR40R5，或掃描右方 QRcode 報名。 

「請記住查詢序號與密碼，報名期間可查閱及修改」，將依報名先後順序，額滿為止。       

2. 12/19(一)中午前於學校網頁公告開班訊息，未開班成功的社團之報名同學，可於 12/20(二)中午 12時前

至學務處訓育組進行二次報名，參加未額滿的社團。 

3.待開班確定後，再由學校製單請家長到台新銀行或超商繳費。各社團所列之材料費皆由社團指導老師收取，若有需

用之材料、器材不清楚者，請在報名前電詢各社團老師。 

4.依據臺中市國民小學辦理課外社團作業要點規定，學生自確定錄取後至實際上課日前退出者，退還教師鐘點費及行

政費之七成。自實際上課之日算起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者，退還教師鐘點費及行政費之半數。參加社團活動期間已逾

全期三分之一者，不予退還。教材及學習材料費應全額退還，但已購置成品者，發給成品。 

5.報名經錄取後卻未繳費又未事先通知者，若導致無法開課或佔了他人名額缺影響其他同學權益，將停止下次參加社

團之權利，請審慎考慮後再報名。 

6.社團結束後，請家長務必安排接送，勿讓學生留在校內逗留玩耍，以避免發生危險。經查發現有留校狀況達 2 次，

則取消下一次參加的權益。 

※如有疑問請電洽  學務處訓育組  巫美惠組長(04-26625014-199)。 


